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南神神學院學生實習辦法 

114 年 9 月 25 日經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審議草案通過 

115 年 1 月 16 日經 114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新定審議通過 

第一條 依據與目的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南神神學院(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研究所學生專業課程產業實務實習

相關作業，茲依據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及有關規定，訂定「台灣基督長老教

會南神神學院學生實習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適用對象 

本辦法所稱「學生實習」為研究所針對提升學生實務經驗所規劃之相關產業實務實習課

程，實施對象為本校依規定修讀專業實習課程之學生。 

第三條 用詞定義 

一、校外實習：指學校與實習機構合作，開設增強學生實務能力、理論應用，且採計為學

分之正式課程。 

二、實習學生：指於學校就讀修習校外實習課程，在一定期間內於實習機構學習之在學學

生。 

三、實習機構：指與學校簽訂校外實習合作契約，傳授實習學生專業知能及技能之機關、

機構、法人或團體。 

四、校外實習合作契約：指學校與實習機構所簽訂，由學校安排實習學生於一定期間至實

習機構實習，包括實習學生權力、義務及相關事項之契約。 

五、校外實習一般型：指實習學生於實習機構實習期間，以學習為主要目的，無從事學習

訓練課程以外之勞務提供或工作事實；實習學生於實習機構之身分認定，僅具學生身

分。 

第四條 實習委員會 

一、校級實習委員會 

(一) 組織成員： 

1. 本委員會由研發長、教務長、牧育長、研究所所長、校外實習業務人員、合作

機構代表、學生代表及校外法律學者專家各一人共同組成；校外法律專家及合

作機構代表由研發長遴選聘任。除學生代表任期一年外，其餘委員任期二年，

連聘得連任。 

2. 由研發長擔任主任委員，統籌會務； 

(二) 工作職掌： 

1. 核備研究所實習實施辦法。 

2. 督導合作機構之評估及選定。 

3. 檢核及確認書面契約。 

4. 評估全校實習成效及督導學生申訴、爭議及意外事件之處理。 

5. 督導學生實習期滿前終止實習之處理。 

6. 督導與合作機構訂定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7. 督導實習輔導訪視之落實。 



8. 其他學生權益保障相關事項。 

(三) 本委員會以每學年召開會議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並得邀請相關

單位或人員列席報告或說明。 

(四) 本委員會須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

得議決。 

二、所級實習委員會 

(一) 本校研究所學生之實習，應依本辦法訂定二級實習委員會實習實施辦法，並送本

校實習委員會核備。 

(二) 組織成員及相關規定：由研究所訂定。 

(三) 工作職掌： 

1. 整體規劃及推動校外實習課程。 

2. 確認合作機構之評估結果及選定。 

3. 擬訂書面契約及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4. 協調、處理學生申訴、爭議及意外事件。 

5. 處理學生實習期滿前之終止實習。 

6. 追蹤處理及檢討學生實習輔導訪視結果。 

7. 其他學生權益保障相關事項。 

第五條 機構選定 

研究所應建立實習機構評估、篩選及媒合制度並留存紀錄。實習機構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經依法設立或登記。 

二、具足夠訓練與指導人力及健全設施、設備。 

三、實習場所符合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之規定。 

四、最近一年符合勞動基準法有關規定。 

五、最近一年符合勞工保險條例、勞工退休金條例或就業保險法有關規定。 

六、最近一年符合性別工作平等法及就業服務法有關規定。 

七、最近二年未有以下所定不得參與辦理校外實習教育情事： 

1. 與實習機構簽訂校外實習合作契約未包含雙方負責事項、學生實習計畫。 

2. 實習機構要求學生繳納保證金。 

3. 實習機構排除實習生請求損害賠償之權利或限制其金額。 

八、合作機構應定期舉辦如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霸凌防治等相關教育訓練。 

第六條 實習契約：一般型之校外實習合作契約 

一、研究所完成實習機構分發後，應於學生校外實習前與各實習機構簽訂合約書或契約

事項之書面，其內容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 雙方負責事項。 

(二) 學生實習計畫。 

(三) 實習期間、實習場所及報到。 

(四) 每日實習時間、休息時間及請假規定。 

(五) 採計學分及成績評核基準。 

(六) 實習期間有關之給付、調整方式及計算基準。 

(七) 學生團體保險、比照勞動基準法所定職業災害補償額度之商業意外保險、交通。 

(八) 實習學生不適應之輔導轉換方式。 

(九) 實習爭議處理方式。 



(十) 契約生效、終止與解除之條件及其他有關雙方權利、義務事項。 

二、前項第四款所定每日實習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且不得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

時間內進行。學校辦理之校外實習如屬各類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所定應考資格

條件，得免除學生實習計畫之訂定，但其實習內容及形式，應符合國家考試規定，

且實習時間依實務學習需求考量，經報學校主管機關同意後辦理，不受前項每日實

習時間之限制。 

三、如與機構簽訂機構版合約書，得於實習分發公函及相關附件載明上述事項。 

第七條 實習計畫訂定 

為提升實習成效及維護實習學生權益，研究所應與實習機構共同為學生擬訂個別實習計

畫。 

第八條 實習輔導訪視 

學生實習期間研究所應對實習學生及實習機構進行訪視，訪視內容須包含學生權益事項

之確認，完整留存訪視紀錄，並於所實習委員會檢討訪視結果，以了解學生實習情況。 

第九條 實習權益 

一、研究所應提供實習學生基礎或職前訓練，使其了解實習相關內容所需基本知能、技

能、安全衛生、職業倫理道德及勞動權益。 

二、舉辦說明會，向實習學生說明實習內容、修課規定及實習期間之權利義務。 

三、完成與實習機構簽訂校外實習合作契約。 

第十條 實習費用、保險 

一、本校實習課程依研究所教學需要安排課程學分數，實習相關費用依學校公告之收費

項目表進行收費。 

二、研究所應於學生實習前辦理校外實習投保，若實習機構另有規定，則從其規定之。 

第十一條 不適應、緊急事件之輔導、轉介及終止實習 

一、實習學生經分發後，不得另行接洽或逕行調整實習單位，如有不適應、實習爭議或

緊急事故之情事應通報實習負責老師、所主管進行輔導及與實習機構協商。 

二、如有不可抗力之因素經所主管核定得轉介、終止實習或採取校內實習等替代方案，

相關紀錄應完整留存，由所主管簽請院長同意後送教務長核定後辦理。 

第十二條 申訴管道 

實習學生對於所或機構之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

益者，得具相關佐證資料向實習委員會提起申訴，必要時得經委員會議決議邀請申訴

人、關係人、學者專家或本校有關單位指派之人員到場說明。 

第十三條 未盡事宜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照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核決權限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南神神學院學生實習辦法新訂總說明 

114 年 9 月 25 日經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審議草案通過 

115 年 1 月 16 日經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新定通過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依據與目的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南神神學院(以下簡稱本校)

為辦理研究所學生專業課程產業實務實習相關

作業，茲依據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及有關規定，訂定「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南神神

學院學生實習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明定本辦法訂定之依據來源及制定目的，為處

理研究所學生實習業務。 

第二條 適用對象 

本辦法所稱「學生實習」為研究所針對提升學

生實務經驗所規劃之相關產業實務實習課程，

實施對象為本校依規定修讀專業實習課程之學

生。 

明定本辦法之適用對象。 

第三條 用詞定義 

一、校外實習：指學校與實習機構合作，開設

增強學生實務能力、理論應用，且採計為

學分之正式課程。 

二、實習學生：指於學校就讀修習校外實習課

程，在一定期間內於實習機構學習之在學

學生。 

三、實習機構：指與學校簽訂校外實習合作契

約，傳授實習學生專業知能及技能之機

關、機構、法人或團體。 

四、校外實習合作契約：指學校與實習機構所

簽訂，由學校安排實習學生於一定期間至

實習機構實習，包括實習學生權力、義務

及相關事項之契約。 

五、校外實習一般型：指實習學生於實習機構

實習期間，以學習為主要目的，無從事學

習訓練課程以外之勞務提供或工作事實；

實習學生於實習機構之身分認定，僅具學

生身分。 

一、校外實習乃學校與實習機構共同開設為增

強學生實務能力及理論應用能力所安排具

有學分數之正式課程。 

二、實習學生係指修習校外實習課程且具有正

式學籍之在學學生。 

三、實習機構為與學校簽訂校外實習合作契約

並提供訓練及教導環境之機關、機構、法

人或團體。 

四、為使校外實習教育主體間之權利及義務明

晰，訂明學校應與實習機構簽訂校外實習

合作契約，規範學生至實習機構之相關權

力義務。 

五、本校之校外實習課程類型為「一般型」，一

般型實習學生為學生身分，實習學生與實

習機構單純為學習訓練關係，學生於實習

機構主要目的為進行學習，並無提供其他

勞務或工作事實。 

第四條 實習委員會 

一、校級實習委員會 

(一)組織成員： 

1. 本委員會由研發長、教務長、牧育長、研

究所所長、校外實習業務人員、合作機構代

表、學生代表及校外法律學者專家各一人共

同組成；校外法律專家及合作機構代表由研

一、依據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6

條，學校為與合作機構辦理學生校外實

習，應設校級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 

二、依據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6

條第 2項，明定校級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

之應包括成員及任務。 

三、依據本校組織架構及實習課程規劃，明定



發長遴選聘任。除學生代表任期一年外，其

餘委員任期二年，連聘得連任。 

2. 由研發長擔任主任委員，統籌會務； 

(二)工作職掌： 

1. 核備研究所實習實施辦法。 

2. 督導合作機構之評估及選定。 

3. 檢核及確認書面契約。 

4. 評估全校實習成效及督導學生申訴、爭議及

意外事件之處理。 

5. 督導學生實習期滿前終止實習之處理。 

6. 督導與合作機構訂定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7. 督導實習輔導訪視之落實。 

8. 其他學生權益保障相關事項。 

(三)本委員會以每學年召開會議一次為原則，

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並得邀請相關單

位或人員列席報告或說明。 

(四)本委員會須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

得開議；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

議決。 

二、所級實習委員會 

(一)本校研究所學生之實習，應依本辦法訂定

二級實習委員會實習實施辦法，並送本校

實習委員會核備。 

(二)組織成員及相關規定：由研究所訂定。 

(三)工作職掌： 

1. 整體規劃及推動校外實習課程。 

2. 確認合作機構之評估結果及選定。 

3. 擬訂書面契約及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4. 協調、處理學生申訴、爭議及意外事件。 

5. 處理學生實習期滿前之終止實習。 

6. 追蹤處理及檢討學生實習輔導訪視結果。 

7. 其他學生權益保障相關事項。 

校級校外實習委員會組成成員。 

四、明定本校校級校外實習委員會召開會議規

定與議決規定。 

五、依據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6

條第 3項，明定院、系、所、學位學程或

科級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之組成由各校訂

定。 

六、依據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6

條第 2項，明定院、系、所、學位學程或

科級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之任務。 

七、明定本校所級校外實習委員會召開會議組

織成員及相關規定，由研究所訂定。 

第五條 機構選定 

研究所應建立實習機構評估、篩選及媒合制度

並留存紀錄。實習機構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經依法設立或登記。 

二、具足夠訓練與指導人力及健全設施、設

備。 

三、實習場所符合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之規

定。 

四、最近一年符合勞動基準法有關規定。 

五、最近一年符合勞工保險條例、勞工退休金

基於校外實習課程之目的係以實務學習為主，

實習機構亦分擔著教育機構的角色對學生施予

教育，為確保實習學生權益，避免不良機構參

與實習合作，損害實習學生權益，明定實習機

構參與校外實習應符合之各項條件。 

 

 



條例或就業保險法有關規定。 

六、最近一年符合性別工作平等法及就業服務

法有關規定。 

七、最近二年未有以下所定不得參與辦理校外

實習教育情事： 

1. 與實習機構簽訂校外實習合作契約未包

含雙方負責事項、學生實習計畫。 

2. 實習機構要求學生繳納保證金。 

3. 實習機構排除實習生請求損害賠償之權

利或限制其金額。 

八、合作機構應定期舉辦，如性侵害及性騷擾

防治、霸凌防治等相關教育訓練。 

第六條 實習契約：一般型之校外實習合作契

約 

一、研究所完成實習機構分發後，應於學生校

外實習前與各實習機構簽訂合約書或契約

事項之書面，其內容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雙方負責事項。 

(二)學生實習計畫。 

(三)實習期間、實習場所及報到。 

(四)每日實習時間、休息時間及請假規定。 

(五)採計學分及成績評核基準。 

(六)實習期間有關之給付、調整方式及計算基

準。 

(七)學生團體保險、比照勞動基準法所定職業

災害補償額度之商業意外保險、交通。 

(八)實習學生不適應之輔導轉換方式。 

(九)實習爭議處理方式。 

(十)契約生效、終止與解除之條件及其他有關

雙方權利、義務事項。 

二、前項第四款所定每日實習時間，不得超過

八小時，且不得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

時間內進行。 

三、學校辦理之校外實習如屬各類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考試所定應考資格條件，得免除

學生實習計畫之訂定，但其實習內容及形

式，應符合國家考試規定，且實習時間依

實務學習需求考量，經報學校主管機關同

意後辦理，不受前項每日實習時間之限

制。 

四、如與機構簽訂機構版合約書，得於實習分

發公函及相關附件載明上述事項。 

一、明定學校與實習機構簽訂校外實習一般型

之校外實習合作契約應載明事項，以確保

學校與實習機構間應遵行事項，及約定實

習學生之權利及義務。 

二、考量一般型實習學生實習過程性質上仍屬

教育學習，一般夜間上課僅至夜間十時，

實習時間每日總時數不得超過八小時 ，並

禁止超過晚上十時之夜間實習，以維護實

習學生之學習品質及安全。 

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從事業務，與公共利

益或人民之生命、身體權利有密切關係，

依法應經考試及格有證書後始得職業。依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十條規定：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或普通考試之

應考資格，除依第八條、第九條規定外，

並得視考試等級、類科之需要，增列下列

各款為應考資格條件： 

(一)提高學歷條件 

(二)具有與各該類科相關之工作經驗、實

習或訓練並有證明文件 

(三)經相當等級之語文能力檢定合格。」 

四、依前規定，增列實習為應考資格條件之類

科計有 22類，含社會工作師、醫師、牙醫

師、中醫師、法醫師、獸醫師、護理師、

助產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呼吸

治療師、語言治療師、聽力師、牙體技術

師、驗光人員、藥師、醫事檢驗師、醫事

放射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營養

師、航海人員等。若辦理有關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類科實習之內容、形式、時數認



定等，須受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及

各類科實際應考資格條件之限制，期辦理

模式與一般實習有所差異，定明相關系科

之實習課程內容應符合國家考試規定，並

得報校級實習委員會同意後，不受每日實

習時間之限制。 

第七條 實習計畫訂定 

為提升實習成效及維護實習學生權益，研究所

應與實習機構共同為學生擬訂個別實習計畫。 

研究所應依所規劃之實習課程內容與實習機構

共同訂定實習學生實習計畫，內容應包含實習

進度、學習重點、指導人員等。 

第八條 實習輔導訪視 

學生實習期間研究所應對實習學生及實習機構

進行訪視，訪視內容須包含學生權益事項之確

認，完整留存訪視紀錄，並於所實習委員會檢

討訪視結果，以了解學生實習情況。 

研究所應於學生實習期間指派人員進行輔導及

訪視，確實瞭解學生實習情形。 

第九條 實習權益 

一、研究所應提供實習學生基礎或職前訓練，

使其了解實習相關內容所需基本知能、技

能、安全衛生、職業倫理道德及勞動權

益。 

二、舉辦說明會，向實習學生說明實習內容、

修課規定及實習期間之權利義務。 

三、完成與實習機構簽訂校外實習合作契約。 

一、研究所應提供學生實習基礎或職前訓練，

並辦理說明會向實習學生說明實習期間權

利及義務事項。 

二、研究所應於實習學生前往實習機構實習

前，與合作機構完成校外實習合作契約簽

訂，以保障實習期間實習學生權益。 

第十條 實習費用、保險 

一、本校實習課程依研究所教學需要安排課程

學分數，實習相關費用依學校公告之收費

項目表進行收費。 

二、研究所應於學生實習前辦理校外實習投

保，若實習機構另有規定，則從其規定

之。 

一、鑒於辦理校外實習課程，須落實相關實習

推動機制、篩選評估實習機構、與實習機

構進行課程規劃、辦理訪視及相關行政事

務等。又校外實習課程惟具學分之正式課

程，學生除實習課程學分外，仍需修習畢

業學分數所需課程，因此學生校外實習期

間仍需支付學雜費。 

二、明定實習課程之收費，依學校公告之收費

項目表進行收費。 

三、研究所應依學生實習與否於學期開始前提

報名單至牧育處辦理校外實習投保，並向

學生說明收費規定。 

第十一條 不適應、緊急事件之輔導、轉介及終

止實習 

一、實習學生經分發後，不得另行接洽或逕行

調整實習單位，如有不適應、實習爭議或

緊急事故之情事應通報實習負責老師、所

主管進行輔導及與實習機構協商。 

二、如有不可抗力之因素經所主管核定得轉

介、終止實習或採取校內實習等替代方

一、研究所若將實習課程列為必修課程且為學

生畢業條件之一，惟考量部分學生可能因

身體健康因素或其他身心狀況不適合至實

習機構參與實習，或學生於實習過程中不

適應且經輔導及轉介機制未果，研究所可

訂其他替代課程等配套措施規劃，使學生

得依其他方式進行實務學習。 

二、若遇不適應、緊急事件輔導、轉介或終止



案，相關紀錄應完整留存，由所主管簽請

院長同意後送教務長核定後辦理。 

實習之情形，研究所應將過程完整紀錄並

留存檔案。 

第十二條 申訴管道 

實習學生對於所或機構之懲處、其他措施或決

議，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

者，得具相關佐證資料向實習委員會提起申

訴，必要時得經委員會議決議邀請申訴人、關

係人、學者專家或本校有關單位指派之人員到

場說明。 

一、實習學生於校外實習時，發生不當損及其

權益時，得向所實習委員會提出爭議處理

及申訴；若對所或機構所作懲處不服，得

備齊相關佐證資料向校實習委員會提起申

訴。 

二、校實習委員會處理爭議時，處理方式應依

校外實習合作契約所定之爭議處理方式為

之。 

三、若遇必要情況，學校得邀請利害關係人共

同參與申訴會議，並訂明實習機構或相關

單位及人員應落實執行會議決定。 

第十三條 未盡事宜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照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

辦理。 

明示本辦法未含括範圍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

定辦理。 

第十四條 核決權限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

同。 

訂明本辦法施行日。 

 


